
苏州市不动产登记委托书

	委托人
	姓名（名称）
	联系电话
	证件号

	
	
	
	

	受托人
	姓名（名称）
	联系电话
	证件号

	
	
	
	

	委托代理登记

的不动产坐落
	

	 委托期限
	
	有无转委托权
	

	现委托人委托      　　　          为合法代理人，代表委托人处理上述不动产如下

      　　　            　　事项。受托人在其权限范围内依法所作的一切行为，接受问询的行为及签署的一切文件，委托人均予认可，并承担一切责任。

　　　（1）办理上述不动产权首次登记事宜；

（2）办理上述不动产权变更登记事宜；

（3）办理上述不动产权转移登记事宜；

（4）办理上述不动产权注销登记事宜；

（5）办理上述不动产权更正登记事宜；

（6）办理上述不动产权异议登记事宜；

（7）办理上述不动产抵押权登记事宜； 
（8）办理不动产权预告登记事宜；

（9）领取不动产权证书、证明等；

（10）查阅不动产登记发证档案；

（11）其他
委托人签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托人签名（签章）：      

年　　月　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印制  
